

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全自动配料系统采购项目招标文件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货物需求一览表

	包号
	货物名称
	数量
	交货期
	指定到货港
	项目现场（交货地点）

	1
	全自动配料系统
	1套
	合同签订后两个月交付
	/
	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


注：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进行投标，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。



三、具体技术规格
全自动配料系统采购技术要求
采购一套全自动配料系统，用于制备空心玻璃微球配料过程所需的配方管理、自动称量、记录、追溯、过程控制等，技术参数如下：
1、配料品种
	序号
	原料名称
	物料状态
	单批次投料量
	允许偏差值
	备注

	1
	A
	胶状
	0~1200kg可设定
	±10kg
	可泵送

	2
	B
	粉末状
堆积密度为0.8±0.1g/cm³
	0~300kg可设定
	±5kg
	气力输送

	3
	C
	晶粒状，易吸潮水解
	0~30kg
可设定
	±0.5kg
	PTFE喷涂，通干燥空气

	4
	D
	晶粒状，易吸潮水解
	0~100kg可设定
	±3kg
	PTFE喷涂，通干燥空气

	5
	E
	颗粒状，易吸潮水解气化
	0~300kg可设定
	±5kg
	PTFE喷涂，通干燥空气

	6
	F
	晶粒状，易吸潮水解
	0~500kg可设定
	±6kg
	PTFE喷涂，通干燥空气

	7
	G
	悬浊液，有一定黏性
	0~2500kg 
	±20kg
	可泵送

	8
	H
	粉末状，易团聚
堆积密度为0.3±0.1g/cm³
	0~400kg可设定
	±6kg
	破粉体团聚装置

	9
	I
	水
	0~3600kg可设定
	±30kg
	可接现有自来水管道，流量表计量

	10
	J
	晶粒状，易吸潮水解
	0~80kg
可设定
	±1kg
	PTFE喷涂，通干燥空气



2、参数要求
*（1）所有与料仓、物料输送管道及螺旋输送部分主材要求为304不锈钢；
#（2）B、C、D、E、F、J料仓壁厚不小于2mm；H料料仓应有破粉体团聚处理且壁厚不小于3mm；
*（3）立式搅拌磨有效容积不小于1m³，壁厚不小于3mm，筒体内衬PU；
#（4）所有料仓、物料输送管道及螺旋输送机均采用PTFE喷涂；
#（5）对易吸潮水解通干燥空气；
#（6）物料起重设备应在特种设备范围之外，单次运输小于2t，高度不大于6.5m；
#（7）制浆釜有效容积不小于10m³，壁厚不低于8mm；
#（8）制浆釜采用卧式减速机，电机功率不低于18.5kw；
#（9）所有电机均须采用变频启动；
（10）平台占地面积不超过8m*8m，整套系统占地面积不超过8m*10m。

*3、给料精度
±0.5%。
#4、粉尘排放指标
经除尘器处理后，粉尘排放浓度≤12mg/m³。
5、公用工程
（1）环境
温度：-15℃～40℃；
相对湿度：45%～85%。
（2）电气
主电源：AC380V±10%，50Hz±1%，TN-S接地系统型式；
控制电源：DC24V；
各喂料设备进料速度不低于34 kg/min，浆液在管道内的速度不低于170 kg/min。
#6、配料过程
先往制浆釜内添加G、I料，控制时长在10~15min，完成后将B、C、D、E、F、H、J等原料于10min内集中投入制浆釜，浆液式搅拌10~30min（可设定）。搅拌完成后，制浆釜与粗磨设备进行循环，期间人工控制泵送A原料，循环时长为20~50min。制浆工序完成后，将釜内输送至纳米化处理工序，时长控制在20~30min（可设定）。
#7、软件功能
控制软件运行于PLC上，管理软件在通用微型计算机上运行。
8、安全系统要求：
（1）所有电机及电控元件符合国家及国际通用安全标准；
（2）所有平台加护栏防护，符合国家安全设计标准；
（3）紧急停止开关要能够立即停止机器运转；
（4）所有角部都要有倒角；
（5）所有接触到人身体的部位不能有突起物；
（6）所有加热位置要安装隔热罩；
（7）所有接触到人身体会产生危险的位置要全部安装安全罩；
（8）必须在危险位置张贴警告标识；
（9）除尘及除尘系统排放符合国家要求；
（10）噪音符合国家环保要求。
9、设备安装调试后，厂家应派人进行详细的售后培训，整机质保一年。
（1）设备安装调试：设备到达用户现场，协助用户检查安装条件。安装调试后，将设备性能指标作为设备验收标准，供货方应配合用户提供验收需要的相关资料，经用户认可后签署验收报告。
（2）技术培训：投标人拥有完备的培训队伍，培训方案完善，提供原厂技术人员对采购人的操作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资料，投标人提供的培训不另行收费，培训时间2-3 天。
（3）质保期：安装验收合格后（从最终用户签字之日算起）由原厂提供1年的整机质保，提供原厂质保承诺书，供货方所有服务工程师都经过系统培训和认证，能为用户提供快速、高效的响应和维修服务。
（4）维修响应时间：供货方应为服务配备充足的技术人员、工具和备件并保证提供的联系方式畅通。供货方应在收到用户通知后24小时内做出响应。
（5）要求卖方提供的其它技术服务内容：供货方在质量保证期内应对设备进行定期巡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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